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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叫
什
祖
祖
咀 張

志
種
學
長
家
函

|
建
議
交
大
增
設
運
輸
玉


盛
院
長
慶
珠
仁
凡
道
席
久
末
，
唔
談
，
至
深
仗
義
。
近
接
郭
代
院
長
南
宏
-
一
月
廿
五
日
來
函
，
並
附
擴

建
四
年
計
割
一
份
，
函
中
亦
曾
提
及
吾
凡
囑
提
供
意
見
，
台
當
進
旨 

ι

。
交
通
大
學
在
臺
彼
枝
後
，
經

歷
任
主
持
枚
務
之
院
長
努
力
發
展
，
論
教
有
水
草
已
列
主
等
，
乃
為
國
外
國
內
有
識
人
士
所
共
勢
語
，
惟

交
通
大
學
已
往
之
貢
獻
在
於
運
輸
與
通
信
兩
大
仕
務
，
弟
以
在
交
大
咕
咕
書
六
、
主
哉
，
對
於
交
通
方
面
之

工
程
與
教
育
進
纜
服
務
已
四
十
年
，
近
十
五
年
來
則
專
於
各
大
專
院
校
有
關
運
輸
工
程
之
講
授
，
耳
聞
目

親
深
覺
運
輸
工
程
對
國
家
工
業
化
與
現
代
化
之
實
要
性
，
交
通
建
設
在
大
陸
光
復
役
之
工
程
暫
且
不
論
，

卸
以
臺
灣
今
日
之
運
輸
工
程
建
設
而
論
，
高
速 

路
、
鐵
路
電
氣
化
、
國
際
溶
埠
以
及
國
際
機
場
四
項
，

h
A

建
設
費
用
共
需
六
百
億
元
以
上
。
職
是
之
故
，
一
般
社
會
有
識
人
士
成
龍
交
通
大
學
深
具
侵
厚
之
條
件
，

而
本
能
對
運
輸
工
程
注
意
及
之
，
殊
為
遺
施
。
緣
此
弟
建
議
在
六
十
三
一
至
六
十
四
年
增
加
「
運
輸
工
程
研

t
H
E
t
z
g

C
H
g
t
o

丘
吋
門
戶
口
切
可 

口
戶
口 

臣
。
開
口

(
H
H
H
P

門
E
m
-
-
'
招
收
臺
大
、
成
大
等

m
E
O
O

國
立
及
省
立
等
院
枝
俊
秀
才
仗
，
並
由
國
外
延
聘
教
授
，
則
在
短
時
期
內
可
對
國
家
有
桂
大
之
貢
獻

采
取
急
忙
寫
來
，
理
由
容
有
本
周
詐
，
而
末
，
能
表
達
衷
心
所
云
。
吾

凡
正
在
國
外
，
似
可
就
使
蒐
集
資
料
以
為
計
割
之
用
。
弟
處
歐
美
旦
國
家
之
資
料
亦
有
少
許
，
可
供
參
考

。
回
憶
一
九
六
六
年
弟
赴
美
、
日
兩
國
考
察
理
工
教
育
，
封
於
「
加
州
貝
克
裝
運
輸
工
程
研
究
所
」
之
印

也
比
殺
頌 

1
.
 

心
妙

卻
﹒

民
國
六
十
年
暑
期
，
教
務
長
張
去
疑
先
生
赴
美
進
修
講

學
，
南
宏
奉
命
代
理
教
務
。
不
久
劉
故
民
長
浩
春
先
生
因
公

積
勞
罹
病
，
同
年
十
二
月
病
況
惡
化
住
院
，
於
是
南
宏
叉
復

奉
命
兼
代
院
務
，
六
十
一
年
五
月
十
二
日
劉
故
臨
長
不
幸
病

逝
，
臨
終
前
猶
念
念
不
忘
學
技
，
並
詳
細
交
代
校
務
，
令
人

感
動
不
已
。
追
至
六
十
一
年
八
月
，
盛
民
長
于
東
先
生
到
任

，
因
尚
有
公
私
事
務
符
理
，
在
惚
忙
中
，
策
劃
校
務
並
將
一

切
人
事
安
排
妥
當
，
仍
囑
南
宏
繼
續
代
理
位
務
後
，
請
假
飛

赴
加
拿
大
。
時
間
悠
忽
，
瞬
就
年
餘
，
其
間
多
承
校
外
學
長

們
勉
勵
愛
護
，
校
內
同
仁
們
不
計
名
利
的
精
誠
合
作
，
得
以

順
利
推
展
校
務
。
於
此
校
慶
佳
期
，
特
就
一
年
來
之
校
務
概

況
，
作
一
綜
合
報
告
如
後

一
、
教
務
及
訓
導
概
況

•.

ω
延
聘
師
資 

學
校
現
有
師
資
陣
容
極
為
堅
強
，
不
乏
圍

內
知
名
之
士
或
專
家
，
其
中
專
任
教
貝
九
七
人
，
兼
任

教
員
卅
三
人
。
學
生
與
教
員
人
數
比
約
為
八
比
一
，
教

員
中
有
三
分
之
一
弱
擁
有
博
士
學
位
。
年
來
努
力
爭
取

國
外
學
人
返
國
到
校
任
教
者
計
有 

施
敏
、
張
宏
奇
、 

陳
啟
宗
、
鄭
信
力
、
胡
家
倫
、
杜
敏
文
、
賴
漢
明
、
張

一
著
、
韋
金
昌
、
韓
建
珊
、
褚
德
三
、
胡
王
華
玲
、
胡

正
雄
、
劉
清
田
等
。
另
正
在
洽
聘
或
已
應
聘
尚
未
到
任

者
計
有
:
馮
藹
樁
、
季
新
滿
、
陳
義
揚
、
陳
華
燥
、
李

嘉
岳
、
陳
汝
庸
、
張
豎
正
、
楊
天
燥
、
王
保
碩
、
陳
樹

拍
、
朱
家
銳
、
楊
丈
隆
等
學
人
。
目
前
延
聘
教
授
學
人

方
法
，
將
漸
由
被
動
的
接
受
申
請
或
推
荐
，
進
至
主
動

的
物
色
。
現
仍
缺
少
管
理
及
計
算
機
科
學
方
面
之
專
才

甚
多
，
急
需
加
緊
禮
聘
。

研
究
與
教
學
實
驗
設
備
全
部
費
用
達
新
臺
幣
七
百
餘
萬

元
。
較
重
要
者
計
右
(
甲
)
、
儀
器
校
準
室
:
除
原
有

標
準
頻
率
儀
外
，
增
購
電
壓
、
電
流
、
溫
度
等
校
準
儀

，
(
乙
)
、
維
護
室
除
平
日
集
中
修
理
電
子
儀
器
外
，

並
定
期
檢
查
維
護
;
(
丙
)
、
電
視
實
驗
室
所
購
儀
器

，
除
可
供
從
事
電
視
機
之
製
作
外
，
並
擬
自
明
年
起
提

供
學
生
實
驗
。
同
時
更
重
建
雷
射
實
驗
室
，
加
強
半
導

體
研
究
室 

添
置
純
永
設
備
、
無
塵
租
、
新
式
照
相
慰

手呈

交

品， .;;

大

年
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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ω
加
強
實
驗
設
備
並
籌
購
新
計
算
機 

一
年
來
增
添
電
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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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
廢
。

H
P

aw ‘,


光
膜
、
磊
晶
、
晶
斤
磨
光
、
散
裝
等
設
備
及
增
裝
晶
體

生
長
妒
，
使
半
導
體
製
造
方
面
進
入
一
新
的
里
程
。
其

餘
各
貫
驗
室
亦
分
別
予
以
加
強
。
加
強
設
備
後
，
己
能

提
供
由
二
至
三
人
一
組
之
分
組
實
驗
。
實
驗
之
指
導
人

昌
了
均
由
講
師
擔
任
，
使
學
生
對
實
驗
課
程
引
起
極
大

興
趣
與
信
心
。
今
後
尚
擬
逐
步
改
進
高
年
級
學
生
之
實

驗
成
為
專
題
方
式
，
以
培
養
學
生
自
己
設
計
及
製
作
能

本
校
目
前
仍
使
用 
I
B
M

一
六
0
型
計
算
機
，
該

機
雖
尚
可
作
部
份
教
學
之
用
，
但
已
不
敷
研
究
之
需
要

I
B
M

。
極
增
裝 

二
七
七 
O
型
終
端
機
連
接
行
故
院 
I 

O
l
四
O
型
計
算
機
，
以
整
批
處
理
方
式
暫

然
一
封
，
冠
於
全
國
。

ω
充
實
圖
書 

除
原
有
圖
書
外
，
仍
繼
續
添
購
各
種
專
門

書
籍
及
中
西
文
重
要
雜
誌
開
架
供
閱
，
並
且
延
長
供
閱

時
間
至
每
晚
十
一
時
，
館
內
同
時
備
有
電
影
機
、
錄
音

機
、
投
影
機
、
幻
汀
機
等
觀
聽
器
材
以
供
學
術
研
討
之

需
。
另
租
全
錄
七
二 
O
型
援
印
機
供
師
生
接
印
之
用
。

書
庫
四
樓
將
闢
一
唱
丹
室
，
裝
置
八
套
附
有
耳
機
之
電

唱
機
，
以
供
師
生
學
習
語
文
及
欣
賞
音
樂
之
用
。

ω
課
程
修
訂
及
加
強
人
文
科
學
教
育 

去
年
暑
期
，
曾
對

各
學
系
課
程
加
以
修
訂
，
刪
減
部
份
特
別
專
門
之
科
目

，
加
強
基
本
學
科
，
使
大
學
本
科
教
育
符
合
適
才
重
於

專
才
之
原
則
。
自
本
學
期
起
，
復
增
闢
人
文
科
學
講
園

時
使
用
，
然
優
先
次
秩
過
低
，
等
待
時
間
太
長
，
往
往

費
時
一
、
兩
天
，
影
響
研
究
工
作
至
鉅
。
現
已
分
兩
年

「
從
廿
世
紀
君
中
國
」
'
「
中
國
之
怒
吼
」
「
詩
與
散

編
列
八
百
萬
元
預
算
，
另
擬
在
交
通
部
合
作
經
費
內
籌

措
部
份
配
合
款
，
以
添
購
一
具
有
分
時
，
即
時
整
批
處

文
」 

理
特
性
之
中
型
計
算
機
系
統
，
俾
能
做
作
業
系
統
、
工

••••..
，
每
週
邀
請
國
內
著
名
學
者
蒞
技
作
演
講
，
講
題
計
有

等
。
另
亦
商
借
各
種
教
育
影
丹
多
部
在
校
陸

續
放
映
，
使
工
科
學
生
具
有
此
方
面
之
知
識
。

的
學
生
素
質
之
提
高 

六
十
一
年
秋
，
自
原
有
電
子
物
理

、
電
子
工
程
，
電
信
工
程
、
管
理
科
學
等
系
外
，
將
計

算
與
控
制
系
分
為
計
算
機
科
學
系
與
控
制
工
程
系
，
另

尉
，
裝
設
遙
傳
設
備
，
作
實
際
試
驗
。
並
完
成
半
導
體
技

術
之
研
究
多
項
，
對
我
國
電
晶
體
及
積
體
電
路
工
業
之
發

展
，
有
重
要
貢
獻
。

行
政
民
國
家
科
學
會
鑒
於
本
校
過
去
對
電
子
科
學
研

究
之
成
欽
，
特
委
託
作
電
子
工
業
之
專
案
研
究
，
並
以
目

前
外
銷
數
量
最
多
之
電
靚
機
工
業
為
始
，
與
各
有
關
工
廠

密
切
合
作
，
共
同
研
究
，
俾
取
代
日
本
所
提
供
之
技
術

而
求
自
立
。
另
外
進
行
中
之
研
究
工
作
，
重
要
者
有
與
交

通
部
電
信
研
究
所
合
作
研
究
之
電
子
電
話
交
換
機
之
研
究

。
國
家
科
學
會
支
持
之
電
子
裝
備
研
究
;
中
型
電
子
計
算

機
之
製
造
;
積
體
電
路
之
製
造
﹒
'
利
用
計
算
機
作
電
路
設

計
之
研
究
;
雷
射
之
研
究
等
項
。

但
期
內
計
劃
進
行
之
研
究
項
目
計
有

統
之
模
擬
與
作
業
計
劃
'
貨
櫃
運
轍
問
題
等
。

三
、
擴
建
校
舍 

商
業
運
用
等
之
研
究
，
再
與
王
安
三
三 
O
O
型
迷
你
計

二
一
一
四
型
計
算
機
等
連
接
構
成
一
計
算

機
網
路
，
相
信
一
年
之
內
，
本
校
計
算
機
設
備
便
可
換

w
u
m
m

m 

壘， &

且
可
比
叫
副
圈
"
到
劉
樹
咽攝
制
到
樹
鑽
到
組
桐

再
增
設
應
用
數
學
系
，
使
成
為
共
有
七
個
學
系
之
較
完

整
規
模
獨
立
學
位
。
揖
六
十
一
學
年
度
大
學
聯
招
會
統

計
考
生
第
一
志
願
填
選
交
大
者
，
僅
次
於
台
大
，
錄
取
標

準
亦
僅
次
於
台
大
工
學
院
，
而
凌
駕
清
華
之
上
。
研
究

生
之
素
質
則
超
越
台
大
。
其
中
博
士
班
研
究
生
謝
清
俊

、
陳
龍
英
、
褚
冀
良
等
於
年
內
相
繼
獲
得
博
士
學
位
。

其
著
作
亦
在
國
外
著
名
學
到
內
發
表
。
目
前
尚
有
蘇
翔

同
學
在
施
敏
教
授
悉
心
指
導
下
，
可
望
於
今
年
畢
業
。

的
提
高
運
動
風
氣 

一
年
來
積
極
改
善
學
生
宿
舍
設
備
及

伙
食
，
輔
導
社
團
活
動
，
經
常
舉
辦
各
種
學
藝
與
體
育

競
賽
，
以
增
強
學
生
體
能
，
充
實
生
活
教
育
。
在
與
清

華
大
學
聯
合
辦
一
年
一
度
之
梅
竹
賽
活
動
中
，
由
於
學

生
充
分
流
露
其
愛
按
精
神
，
精
誠
團
結
，
全
力
以
赴
，

獲
有
壓
倒
性
的
勝
利
，
足
見
本
校
對
德
育
體
育
均
無
偏

二
、
加
強
研
究
工
作
，
爭
取
與
外
界
之
合
作 

.•

本
年
度
會
完
成
與
電
信
總
局
合
作
之
計
算
機
時
間
分

享
制
之
研
究
，
對
規
劃
臺
灣
地
區
計
算
機
之
共
用
，
奠
定

拉
術
基
礎
，
並
自
本
校
至
臺
北
行
政
院
及
中
壢
電
信
研
究

ω
征
購
校
地 

校
區
中
央
南
面
有
一
魚
池
土
地
九
六

'
困
地
主
索
價
太
高
及
地
上
物
補
償
問
題
，
始
終
難
獲

妥
協
，
經
十
餘
次
開
會
洽
商
始
於
本
年
一
兀
月
下
旬
拾
妥

辦
理
過
戶
譚
一
麗
，
使
原
本
投
小
的
按
地
叉
獲
擴
張
一
步

lt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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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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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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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
可

。
計
劃
中
，
此
地
將
用
為
增
建
學
生
宿
舍
及
餐
廳
之
用

同
學
親
切
交
談
。
在
參
觀
研
究
工
場
及
實
驗
館
時
，
對

。
今
後
將
進
而
商
洽
繼
續
征
購
校
區
西
北
端
一
甲
餘
空

於
電
子
設
備
零
件
之
製
造
，
自
製
電
晶
體
與
積
體
電
路一 37 一 

地
，
此
地
如
獲
征
購
成
功
，
則
校
區
四
週
空
地
已
全
部

征
購
完
成
。 

ω
增
建
學
生
宿
舍
及
餐
廳 

年
來
擴
校
進
展
甚
速
，
學
生

..

人
數
年
年
增
加
，
宿
舍
餐
廳
早
已
不
能
容
納
，
且
本
校

學
生
大
多
來
自
外
埠
，
新
竹
地
區
難
覓
得
可
供
學
生
寄

宿
之
民
房
。
除
已
將
原
有
第
四
宿
舍
加
建
第
三
樓
外
，

並
擬
申
請
貸
款
籌
建
第
五
宿
舍
及
餐
廳
，
詳
細
計
劃
書

已
星
教
育
部
核
准
中
。

.•

ω
新
建
大
禮
堂 

為
加
強
學
生
態
育
體
育
群
育
，
經
編
列

預
算
新
臺
幣
伍
佰
伍
拾
萬
元
，
籌
建
一
面
積
二
、 
O
O 

之
佳
能
垂
詢
甚
詳
，
對
於
雷
射
之
功
能
以
及
可
能
之
發

展
，
極
感
興
趣
。
蔣
院
長
並
對
交
大
設
備
之
充
實
，
校

園
之
優
美
表
示
讚
許
。
對
於
交
大
同
學
朝
氣
蓬
勃
，
努

力
研
究
科
學
之
精
神
，
表
示
十
分
欣
慰
，
最
後
並
嘉
勉

發
揮
團
陸
精
神
，
精
益
求
精
，
做
好
科
學
工
作
報
劫
國

家
。

ω
交
通
部
部
長
高
玉
樹
先
生
由
王
次
長
章
清
及
方
局
長
賢

齊
陪
同
於
三
月
十
二
日
蒞
校
參
觀
並
聽
取
簡
報
，
高
部

長
對
學
校
新
穎
而
完
備
的
設
備
極
感
興
趣
，
同
時
對
本

校
所
提
各
項
合
作
計
劃
及
建
議
書
備
極
支
持
，
並
提
示

O
平
方
公
尺
之
禮
堂
兼
克
體
育
館
，
並
加
闢
建
一
小
型

合
作
研
究
之
方
式
希
望
學
校
多
提
供
有
關
交
通
管
理
、

游
泳
池
。
計
劃
於
校
慶
日
舉
行
破
土
動
工
。

四
、
高
級
首
長
竄
校
觀
察 

•. 

ω
行
政
院
長
蔣
經
國
先
生
於
今
年
元
月
月
卅
一
日
上
午
十

一
時
，
由
教
育
部
長
蔣
彥
士
先
生
及
經
濟
部
長
孫
運
璿

先
生
等
陪
同
，
蒞
臨
本
校
巡
視
。
聽
取
簡
報
，
參
觀
圖

書
館
，
研
究
工
場
及
實
驗
館
。
並
到
學
生
宿
舍
和
留
校

交
通
安
全
之
策
劃
等
之
研
究
協
助
。

盛
院
長
雖
身
在
外
國
，
但
常
在
美
加
地
區
積
極
延
攬
師

資
，
及
與
校
友
商
討
籌
劃
擴
校
事
宜
，
預
定
於
今
年
五
月
底

返
國
定
居
，
以
便
全
心
全
力
貢
獻
於
母
校
發
展
，
以
依
織
在

大
陸
時
期
之
盛
譽
，
深
信
在
盛
院
長
之
領
導
下
，
校
還
必
捏

一
史
見
自
問
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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鍾

考
選
部
業
務
全
貌


h

w

氏
因
六
十
二
年
四
月
八
日
，
有
母
校
，
毛
十
之
迫
年
校
學
良
辰
，
几 

r
乳
枝
在
美
不
額
手
稱
庚
，
競
相
表
示
由
表
耗
賀
之
忱
俊
先
為
他
例
外 

1
.
用

可
是
說
目
前
向
往
工
作
，
撰
寫
本
文
，
雖
非
所
以
歌
頌
母
杖
，
焦
品
實
以
咕

咕
紀
念
技
晨
，
並
以
為
校
長
材
公
壽
，
不
亦
宜
于
!
一

、
考
逐
部
戰
掌

我
國
憲
法
競
定
，
政
府
採
五
權
分
立
制
度
，
考
試
權
由

考
試
院
獨
立
行
使
。
而
考
試
權
之
內
涵
，
依
照
憲
法
第
八
十

.•

三
條
之
兢
定 

「
考
試
院
為
國
家
最
高
考
試
機
關
，
掌
理
考

試
、
任
用
、
銓
敏
、
考
頓
、
級
倖
、
陸
遷
、
保
障
、
褒
獎
、

撫
郎
、
退
休
、
養
老
等
事
項
。
」
此
十
一
項
職
權
，
其
中
有

十
項
由
銓
敘
部
掌
理
，
其
對
象
均
為
公
務
人
員
。
僅
有
考

試
一
項
由
考
選
部
掌
理
，
其
對
象
包
括
公
務
人
員
暨
專
們
職

業
及
技
術
人
員
。
公
務
人
員
考
試
及
格
者
取
得
法
定
任
用
資

格
，
而
專
門
職
業
及
技
術
人
員
考
試
及
格
者
，
則
取
得
法
定

執
業
資
格
。

依
照
現
行
考
試
法
之
規
定
，
公
務
人
員
之
考
試
，
以
公

開
競
爭
之
考
試
方
式
行
之
;
專
們
職
業
及
技
術
人
員
之
考
試

，
除
一
股
考
試
方
式
外
，
並
得
以
接
竅
行
之
，
而
檢
竅
除
審

查
證
件
外
，
得
舉
行
面
試
或
實
地
考
試
。

考
選
部
依
法
舉
辦
之
考
試
，
分
「
考
試
」
及
「
校
軍
」

兩
大
類
，
其
「
考
試
」
部
份
計
有
ω
高
等
考
試
ω
普
通
考
試 

ω
特
種
考
試 
ω
分
類
職
位
考
試
， 
ω
升
等
考
試
'
的
銓
定
考

試
'
的
雇
員
考
試
， 

ω
檢
定
考
試
等
八
項
;
「
接
頭
」
部
份

則
有
ω
專
門
職
業
及
技
術
人
員
接
竅
，
ω
臺
灣
省
及
臺
北
市

公
職
候
選
人
鹼
嚴
ω
國
軍
上
校
以
上
軍
官
外
職
停
役
轉
任
公

務
員
積
東
等
三
項
。

此
外
尚
有
醫
辜
人
員
「
甄
訓
」
業
務
一
頭
，
為
政
府
在

大
陸
時
所
舉
辦
，
三
十
九
年
遷
台
後
，
繼
續
辦
理
，
以
迄
於

四
十
三
年
三
月
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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